
1 
 

二六、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轉科」實施要點 
94.1.20 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2.10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20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6.30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本校為辦理學生校內轉科，特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理辦法」，訂定

本實施要點。並組織「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適性轉科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

組)辦理學生轉科工作。 

二、目的：使本校學生能依其性向、興趣及能力，選擇適合之科別就讀，以充分開發潛

能與專長，達到適性發展之教育目標。 

三、組織： 

（一）校長為工作小組召集人，下設執行秘書一名(教務主任兼)，負責會議之召集與

督導轉科作業之進行。。 

（二）工作小組之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教官、輔導主任、實

習主任、各科科主任、註冊組長、相關導師與家長代表1名。 

四、適用對象：就讀本校日間部學生，且符合以下兩種身份之一者： 

（一）修畢本校一年級上學期課程之一年級學生。 

（二）修畢本校一年級全學年所有課程之一年級學生，全學年實得總學分數達修習總

學分數二分之一以上。 

五、轉科資格條件：因興趣不合對學習生活造成重大影響，或因身心障礙不適就讀原科，

欲申請轉科者，其轉科條件如下： 

（一）符合第四條第一項之身份者，一年級上學期之部定必修國文、英 文、數學等

三科學期成績達五十分以上且無記過以上之處分時，得轉入不同科別之一年級

下學期就讀。 

（二）符合第四條第二項之身份者，一年級上、下學期之部定必修國文、英文、數學

等三科學期成績達六十分以上且無記過以上之處分時， 得轉入不同科別之二年

級上學期就讀。 

（三）符合第四條第二項之身份者，或依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11 條規定應

重讀之一年級學生，於擬轉入科別原核定新生招生名額未滿之前提下，得准予

降轉就讀一年級。 

六、轉科名額： 

（一）轉科轉入之學生以補足該科原核定新生名額為限。由註冊組核算(本名額將先扣

除復學生人數)；若該科無缺額，則不接受申請轉入。 

（二）轉出學生所遺留之缺額，得納入轉科名額中。 

七、學生申請轉科程序： 

（一）申請：凡符合條件者應於第一學期 12 月底前、第二學期 6 月底前向教務處提

出申請。 

1.填寫「本校學生轉科申請書」一份。 

2.繳交證明文件： 

(1)在校歷年成績單一份。 

(2)獎懲記錄一份。(向教官室申請) 

(3)適性輔導紀錄表共四份。 

（二）輔導： 

1.申請者應接受導師、原就讀與申請轉入之科別科主任面談以及輔導教師輔導，

並作性向測驗，以建立適性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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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經輔導與面談後，由導師、原就讀與申請轉入之科別科主任以及輔導教

師各將適性輔導紀錄表繳回至教務處註冊組以提交到適性轉科工作小組會

議審核。 

（三）審查： 

1.由註冊組於學期結束總成績核算後將申請學生在校歷年成績單繳送至學

生適性轉科會議中進行審查。 

2.召開學生適性轉科工作小組會議審核錄取名單，得不足額録取，若申請人

數超過轉入科別缺額，依國文、英文及數學三科學業成績平均擇優錄取，

若前項成績相同，則依國文、英文、數學順序比較成績，取成績高者優先

錄取。 

（四）公告：轉科結果公告於本校網頁，並通知通過轉科申請之學生與家長。 

（五）報到：經錄取之轉科學生向註冊組報到編班。 

八、附則： 

（一）於本校就讀期間，轉科以一次為限，通過轉科申請之學生不得要求變更轉入

科別，或以任何理由要求再回原科就讀。 

（二）通過轉科申請之學生，應按所轉入科別之規定修習有關科目；其在原科已修

畢科目及學分數之抵免，依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 法」辦理。 

九、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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